关于在服务收费方面给消费者以充分知情选择权的自律要求
为进一步规范会员银行服务定价行为，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中间业务健康发展，经会员银行共同协商，中国银行业协会就服务收费方面给消费者以充分知情选择权提出以下自律要求：
一、会员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和服务定价，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遵循公开、诚信的原则，接受社会监督，促进银行持续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和谐统一。
二、会员银行在制定和调整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服务价格时，应进行科学的成本测算，并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

三、会员银行在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时，应如实进行产品宣传和介绍，让消费者充分了解产品的性价比。
四、会员银行服务价格应严格实行明码标价制度，并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履行服务收费告知义务，提高服务收费信息的透明度，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确保消费者获得服务收费的相关信息。

    （一）通过多种渠道披露信息，尊重和引导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交易。一是利用营业网点、网站免费为消费者提供相关服务价格查询服务；二是个性化服务可通过信函、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渠道向消费者进一步进行信息披露；三是使用电子银行等自助渠道提供服务的，应通过适当方式明确提示消费者相关收费标准，以保证消费者的选择权；四是网点柜员在办理业务时，应告知消费者服务项目和收费信息。
（二）服务价格信息公告的内容应全面、清晰，至少包括服务项目、服务价格、优惠措施、咨询联系方式等。服务价格信息公告涉及优惠措施的，应明确标注优惠措施的生效日期和终止日期。
（三）会员银行在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之前应履行告知义务，消费者确认接受该服务价格后，方可提供服务。消费者在使用服务前明确表示不接受相关服务价格的，应及时终止相关服务，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接受服务。
（四）对于需要签署服务章程、协议等合同文件的银行服务项目，会员银行应在相应的合同文件中以通俗易懂和清晰醒目的方式明示服务项目（或服务内容）、服务价格、优惠措施、与价格相关的例外条款和限制性条款、咨询联系方式等信息。
五、会员银行应健全和完善消费者服务热线投诉处理机制，认真答复消费者投诉，确保消费者投诉得到及时有效处理。
六、会员银行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就服务收费方面是否给消费者以知情选择权工作开展自查，发现消费者告知义务履行不到位、服务收费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应及时进行整改，切实保证消费者充分享有知情选择权。
 七、中国银行业协会将对以上自律要求执行情况组织相关检查，同时，欢迎社会公众监督，发现不遵守以上自律要求的银行网点将进行自律惩戒，并对确认违规情况予以通报。
